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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村庄清洁行动
工作指引

一、总体目标
全域、全覆盖、常态化实施以“五清一改”(清垃圾、清搭建、清杂物、清堆物、清张贴、改习惯)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，全面提升农村宅前屋后、河道水系、田间地头、道路两侧、公益林地、公共服务设施环境状况，推动村民卫生文明意识提高，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夯实基础。
二、实施内容
（一）“房”
[bookmark: _GoBack]1.整治房屋建筑。拆除各类违章搭建、私搭乱建，宅基地上无“五违”（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、违法排污、违法经营、违法居住）情况。整修或拆除严重破损、危及安全、有碍风貌的危旧房屋和残垣断壁，拆除破败、废弃的养殖棚、柴棚，推进空间再利用。村内无屋顶坍塌、结构残缺、墙体严重剥落的房屋建筑。
2.整治非卫生户厕。房前屋后无私设旱厕、小粪缸、无厕屋破旧、环境乱、粪污处置不规范的非卫生厕所。
3.清理房前屋后环境卫生。整治清理房前屋后、房屋之间巷道杂草杂物、生产工具、大件垃圾、建筑材料、塑料制品等各类积存垃圾、散落垃圾，清除房前屋后乱张贴、乱涂写。宅前屋后干净整洁，生产生活用品摆放有序。
4.规范家庭养殖。整治家禽散养，取缔各类占路、占河、占田、占林不规范养殖。农户家禽实施圈养，不占用公共空间，养殖规模符合村规民约，棚舍干净整洁，畜禽粪污及时清理。
5.建设美丽庭院。规整农户自留地，有序耕种果蔬作物，打造“小三园”（小花园、小菜园、小果园），作物种植田垄整齐，鼓励绿篱、围栏装饰，色彩温馨、材料乡土、风格统一。
（二）“田”
1.清理农田环境。清理田间地头各类积存垃圾、建筑废弃物和抛荒杂草，拆除各类违规搭建的田间窝棚、看护棚、竹棚管棚等临时搭建物。
2.清理农田沟渠。清理田间沟渠各类障碍物、漂浮物、淤泥、杂草及岸边生产堆物，确保水流通畅不受阻。
3.清理田间道路。清除道路堆物，规范农具摆放，田间道路环境整洁通畅，无垃圾堆放点，无柴草秸杆乱堆乱放现象，道路设施完好，无大面积塌陷。
4.严格废弃物管理。农作物秸秆、瓜果藤蔓等农业废弃物，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农膜等农业生产废弃物及时回收、集中处理，无随意丢弃、堆积。
（三）“水”
1.维护水体环境。清理河道、沟渠、坑塘等河底垃圾和水面漂浮垃圾，清除岸边违章建筑和河道内阻水物。村内河道水系清洁无污染、无黑臭，水流通畅，无违法填堵。
2.维护河岸环境。拆除岸边乱搭乱建，清除各类堆积、散落垃圾，加固坍塌岸坡，维护河岸绿化、栏杆、河长公示牌等设施。河道管理范围内无乱占、乱堆、乱建，无畜禽养殖，无非法渔具网簖，无非法排污口；水系岸坡基本覆绿。
3.加强生活污水设施维护管理。定期检测村内生活污水就地处理设施、农户三格化粪池完好情况，开展出水口排查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转正常，无管网破损、污水横流、乱排乱放现象，农户三格化粪池无严重破损。
（四）“路”
1.清理道路环境。排查整治农村公路、村主路沿线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农作物垃圾堆点，清理村内各级道路沿线杂草、散落垃圾、塑料垃圾，通村公路、村内道路两侧、绿化带环境整洁，无生活和建筑垃圾倾倒，无长期堆放的农作物秸杆、杂草。
2.维护道路设施。整修严重破损道路、四类五类危桥，移除影响通行安全的占路杆线，维护道路沿线绿化、护栏、标志标牌等设施，清理电杆乱张贴。村内道路设施完好，通行安全有保障。
（五）“林”
1.清理林地环境。整治林地垃圾倾倒，清理林下区域各类积存、散落垃圾，拆除林地私搭乱建、乱堆乱放。
2.加强林地设施管理。加强标识标牌、围栏、绿道、健身步道、游憩设施等维护养护，推进林地空间开放。
（六）“村”
1.整治公共环境。整治村庄内部及周边空闲地、荒草地，开展平整和综合利用，因地制宜种植绿化、果树、村民菜园。整治公共区域乱张贴、非法小广告、牛皮癣，清除废弃宣传标语，村域内广告牌、横幅、招牌规范设置。
2.维护公共设施。加强公共服务场所环境保洁和设施维护，村综合服务中心、卫生室、老年活动室、睦邻点、健身场地、小广场、停车场、口袋公园、花坛、花池等各类场所场地内外，环境整洁、设施完好、功能实现。
3.序化架空杆线。加强农村电力线、通信线、广播电视线“三线”维护梳理，治理乱拉线路，清除废旧杆线、冗余盘留线圈，解决“空中蜘蛛网”问题。
4.加强重点区域整治。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，加强公共厕所、村内集市菜场、垃圾收集点环境保洁和设施维护，定期开展消毒消杀。各类重点区域环境清洁、设施完好、标识清晰、使用正常。
三、工作机制
（一）责任体系
各涉农区统筹部署，各乡镇组织实施，各行政村具体开展，强化宣传、组建队伍、动员主体，协同配合相关区镇管理事项做好，建立村容环境长效常态清洁机制。
（二）实施机制
1.全域实施。行政村+农场全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，村与村、镇与镇、区与区交界地区组织开展联合行动。
2.全民动员。村民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驻村企业、公共服务第三方等村域内各类生产生活主体要全面参与村庄清洁。
3.攻坚短板。对区区接龙检查、第三方暗访巡查发现的突出环境缺陷开展专项整治。
4.落实长效。推广农村人居环境责任区制度，落实各类主体“门前三包”责任（包卫生、包绿化、包秩序），建立村庄约束激励措施，持续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。
（三）监督考核
1.进展调度。各涉农区、市属农场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情况按月报送市农业农村委。
2.实效检查。综合运用接龙检查、暗访巡查、“一网统管”平台、12345市民热线、媒体曝光、群众举报等方式建立市、区、镇三级全覆盖检查机制。
3.考核奖惩。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情况和实施成效纳入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、上海市文明村镇创建等相关考核，列入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评定内容，工作实效适时排名、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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